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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9

日

上午

9:00

在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公司

5201

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由于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临时有重要公务活动，会

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陈安民董事主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

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7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6,327,05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8.18%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章程〉的议案》，与该议

案有关的情况详见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7

）。

表决结果：同意

66,327,0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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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３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

议由董事长蒋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９

名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决定》，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委贷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委托贷款利率为

５．３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为全资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决定》，同意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委贷期限为一年，委托贷款利率

为

５．３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决定》，同意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委贷期限为一年，委托贷款利率

为

５．３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决定》，同意公司对衢州杭氧

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杭氧）增资

８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衢州杭氧的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

万元。本次增

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总计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由于衢州杭氧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不能满足其现阶段开工建设的资金需要，因此本公司计划对衢州杭

氧进行增资，增资款项主要用于衢州杭氧购置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投资等用途，有利于衢州杭氧顺利开

展生产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４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公司全体监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陶自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３

名监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决定》，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委贷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委托贷款利率为

５．３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为全资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决定》，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委贷期限为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为

５．３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决定》，同意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委贷期限为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为

５．３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决定》，同意公司对衢州杭氧

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杭氧）增资

８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衢州杭氧的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

万元。本次增

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总计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由于衢州杭氧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不能满足其现阶段开工建设的资金需要，因此本公司计划对衢州杭

氧进行增资，增资款项主要用于衢州杭氧购置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投资等用途，有利于衢州杭氧顺利开

展生产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５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杭州杭氧物资有限

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基本情况

（一）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杭州杭氧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物资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目前杭氧物资公司的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住所为临安市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９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陈伟明，经营

范围为物资采购、仓储及销售。 目前其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１０ ９４

魏善平

９０ ６

总计

１５００ １００

（二）杭氧物资公司除本公司以外的股东情况

杭氧物资公司的股东魏善平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金额、期限及利率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杭氧物资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为：自委托贷款合同

签署之日起

１２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

５．３１％

。

（四）委托贷款来源、主要用途

本次委贷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杭氧物资公司使用本次委托贷款补充其生产流动资金。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

本次委托贷款，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对本次委托贷款发表了意见。

（六）接受委托贷款对象的其他股东的义务

本次委托贷款由公司单方面提供，杭氧物资公司除本公司以外的股东———魏善平不按其在杭氧物资

公司的出资比例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七）过去年度提供委托贷款情况

本次委托贷款前，杭氧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杭氧物资公司提供过

５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委贷期

限一年；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杭氧物资公司提供过

５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委贷期限一年；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向杭氧物资公司提供过

５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委贷期限一年；杭氧物资公司不存在逾期未还的情形。

（八）杭氧物资公司财务状况及对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情况

根据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氧物资公司的总资产为

１６

，

３３５．６８

万元，股

东权益为

９

，

０６６．７４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５％

，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３０６．６６

万元。 杭氧物资公司除本公

司以外的股东以其持有的杭氧物资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为质押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３７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７％

。

二、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的公允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５．３１％

作为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向杭氧物资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条件是公允的。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氧物资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合理，使用用途稳

妥，委托贷款利率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保荐机构对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专项意见，认为：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已经杭氧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遵循了公允、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四、董事会对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判断

杭氧物资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不存在无法回收委托贷款

的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杭氧物资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审议，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合法有效；公司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作为本次委托贷款利率，提供委托贷款的条件是公允的，不

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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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9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

人， 代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77740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74.19%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张小燕律师、卢胜强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李庆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

6

名非独立董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庆跃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吴宗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良荣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池旭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利平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骆红莉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2

、选举

3

名独立董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周亚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吴雄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二、审议《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监事与公司工会选举产生的

2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亚平先生为公司非职工监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俞尚东先生为公司非职工监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方琳女士为公司非职工监事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774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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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9

日（星期

四）下午

2

：

00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李庆跃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庆跃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1

、战略委员会委员五人：李庆跃（主任委员）、王骥、吴雄伟、周亚力、池旭明；

2

、审计委员会委员五人：周亚力（主任委员）、吴雄伟、王骥、金良荣、骆红莉；

3

、提名委员会委员五人：吴雄伟（主任委员）、王骥、周亚力、陈利平、吴宗泽；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五人：王骥（主任委员）、吴雄伟、周亚力、陈利平、骆红莉。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李庆跃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李庆跃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金良荣先生、吴宗泽先生、池旭明先生、骆红莉女士为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李庆跃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徐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李庆跃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吴宗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日

附件：公司高管人员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

李庆跃先生：中国国籍，

195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0-1988

年金华市电池厂车

间主任、

1988-1999

年华通电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1999-2004

年金华东晶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

2004

年至今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078.504

万股，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金良荣先生：中国国籍，

1958

年出生，大专学历；

1975-1979

年知青下乡

;1979-1988

年在金华市电池

厂工作、

1988-1999

年在华通电子工作、

1999-2004

年在金华东晶电子工作，

2004

年至今任浙江东晶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19.796

万股，与公司及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池旭明先生：中国国籍，

1969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毕业于天津大学材料系；

1991-1999

年华通电子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工程师，

1999-2004

年金华东晶电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004

年至今任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技术总监。 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83.05

万股，与公司

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宗泽先生：中国国籍，

1968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9-1999

年金华华通电子

有限公司工作

,1999-2004

年金华东晶电子有限公司工作

,2004

年

-

至今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现任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管理者代表。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83.05

万股，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骆红莉女士：中国国籍，

1968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0-1999

年金华华通电子

有限公司工作

,1999

年

-

至今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现任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业

务处处长

,

未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军先生：中国国籍，

1959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浙江金华制药厂财务科科

长、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本公司财务经

理。

2009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未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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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9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 会议由监事杨亚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杨亚平先生担任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日

附件：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个人简历

杨亚平先生：中国国籍，

1957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

1976.2- 1986.12

年部队服役；

1987-

1995.2

在金华市企业大厦工作；

1995.3-1999.3

在华通电子有限公司工作；

1999.4

至今在浙江东晶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持有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股票

388.7

万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粤电力 A�粤电力 B�����证券代码：000539、200539����公告编号：2010-49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32

人，代表股份

1,584,820,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6.65%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511,342,452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72.76%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

27

人，代表股份

33,478,254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5.0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同意按照

29%

股权比例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丰汇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50,000

万元提

供担保，担保额为

14,500

万元，并同时与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截止本次担保，公

司董事会累计已批准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124,555

万元担保， 实际执行

63,272

万元担保。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42

）。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84,368,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1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85%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1,342,45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3,026,13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49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05%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

40％

股权比例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信公司

"

）提供以下担保：

a

、为威信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1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授信，提供

4

亿元的担保。

b

、为威信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

3

亿元项目前期贷款授信，提供

1.2

亿元的担保。

c

、为威信公司向农业发展银行申请

1.7

亿元项目长期贷款授信，提供

0.68

亿元的担保。

d

、为威信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10

亿元授信，提供

4

亿元担保。

以上担保共计

9.88

亿元，实际担保期限及担保金额以担保合同为准。同时，我公司与威信公司签订反担保合

同。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46

）。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84,368,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1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85%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1,342,45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3,026,13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49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05%

。

3

、审议通过《关于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一年期委托贷款额度

6

亿元， 利率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5%

执行。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45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5,284,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6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331%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2,258,43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3,026,13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49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05%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优先受让茂名臻能热电有限公司

4.24％

股权的议案》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茂名佳润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茂名臻能热电有限公司

4.24%

股权，由广东省电力开发公

司承接上述股权。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45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5,284,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6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331%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2,258,43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3,026,13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49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05%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章程》修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

6

条

"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5940.4

万元。

"

现修改为：

"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9745.1138

万元。

"

（二）公司《章程》第

19

条

"

公司的股东结构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123147.1744

万股，社会法人股

24975.8696

万股，社会公众股

51283.356

万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66534

万股。

"

现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279745.1138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股

213211.1138

万股，境内上

市外资股

66534

万股。

"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84,368,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1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85%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1,342,45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3,026,13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8.649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452,12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05%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郭伟康律师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十日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指陈凌律师、

张丽丽律师（以下简称

"

本律师

"

）参加了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本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规

则》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临时提

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和见证，并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律师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

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通过决议，并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 经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审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

名， 代表股份

1,584,820,70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65%

。 经审验，上述股东及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

三、临时议案的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全部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关联交易的表决。

按照《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作出了决议。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 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陈凌、张丽丽

负责人：

王琪

日期：2010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0027�������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0-033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

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 会议应表决董事九人，实际表决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刘波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的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刘波先生已不在本公司任职，董事会对

刘波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经高自民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

刘世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刘世超先生情况介绍：

1

、个人简历

刘世超，男，

1971

年出生，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高级会计师。

1997.7－2004.11

任深圳市建设投资

控股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高级会计师、部长助理，

2004.12－2007.12

任深圳市国资委统计评价（预

算财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

2008.1－2010.8

任深圳市国资局企业二处副处长，

2008.8－2009.6

担任深

圳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2008.7

至今担任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0.9

至今任本公司财

务总监。

2

、刘世超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刘世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

、刘世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本公司李平、雷达、孙更生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

1

）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刘世超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企业管理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同意聘任刘世

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５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现就有关事宜再次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火炬大道

５８１

号；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股东大会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７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三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公司聘请的保荐人代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２

、 议程：

（

１

）审议《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登记手续，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２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４

、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卡。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可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

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１５

三维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１５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

１．００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①

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现场投票又通过网络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５

、投票举例

①

如在股权登记日持有“三维通信”股票的某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１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在股权登记日持有“三维通信”股票的某股东，对公司议案

１

投反对票，对其他议案投同意票，

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１５

买入

１

元

２

股

３６２１１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

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和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信

息，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

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入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

①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送达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杭州市滨江火炬大道

５８１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３３７７

联系人：王萍、宓群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交易结束后，我公司（个人）持有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被委托人姓名： 股东签名：

年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２

、授权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